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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1165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04 月 30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

上　訴　人　蕭嘉雯

　　　　　　蕭子鴻

上列上訴人等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06

年6 月29日第二審判決（106 年度上訴字第1126號，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105 年度偵字第2275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

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

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

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

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

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蕭嘉雯、蕭子鴻有其事實欄所載之共同

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郵局存款行使偽造私

文書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刑法上想像競合規定從一重論其

等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各處有期徒刑4 月，並均諭知相關

沒收及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另維持第一審關於移轉不動產行使偽

造私文書部分，同依刑法上想像競合規定從一重論其等共同犯行

使偽造私文書罪，各處有期徒刑10月，並均諭知相關沒收之判決

，駁回其等在第二審之上訴。係以：上訴人等之部分陳述，證人

蕭牡丹、張家羚之證詞，卷附之淡水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申請書

、遺產分割協議書、繼承系統表、張家羚與蕭嘉雯民國104 年 8

月25日土地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

契約書、已註銷之淡水地政事務所建物所有權狀、土地所有權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贈與稅繳清證明書、104 年度贈與稅繳款書

、贈與稅申報書、贈與稅案件申報委任書、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

產稅免稅證明書、遺產稅申報書、遺產稅案件申報委任書、建物

登記第一類謄本、104 年9 月15日郵政儲金繼承委託書、蕭妲帳

號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行動電話通訊軟體LINE之訊息擷取畫面、

第一審勘驗錄音筆錄等證據資料，為綜合之判斷。已詳細敘述其

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並就上訴人等均否認有行使偽

造私文書犯行云云，其等辯詞不可採之理由，分別予以指駁。所

為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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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

上訴意旨均謂：告訴人蕭牡丹於104 年10月7 日晚間至翌日凌晨

錄製其與上訴人等之對話錄音，乃出於強暴、脅迫，且違反人性

尊嚴，依法並無證據能力，乃原審竟認有證據能力，自有判決不

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法等語。惟查，原判決已於理由一、㈠

內說明：私人錄音、錄影之行為，雖應受刑法第315 條之1 與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 款規範；錄音、錄影取得之證據，則

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刑事訴訟法（包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關於取證程序或其他偵查之法定程序，均以國家機關進行犯罪偵

查為拘束對象。對於私人自行取證之法定程式並無明文。私人就

其因被追訴犯罪而蒐集有利證據，除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19 條之

1至 第219 條之8 規定，聲請國家機關以強制處分措施取證保全

外，其自行從事類似任意偵查之錄音、錄影等取證行為，既不涉

及國家是否違法問題，所取得之錄音、錄影等證物，如內容具備

任意性，自可為證據。私人將蒐取之證據交給國家作為追訴犯罪

之證據使用，國家機關只是被動接收或記錄所通報已然形成之犯

罪活動，並未涉及挑唆、參與支配犯罪，該私人顯非國家機關手

足延伸，國家機關據此進行之後續偵查作為，自具有正當性與必

要性。利用電話通話或兩人對（面）談因非屬於秘密通訊自由與

隱私權等基本權利核心領域，國家就探知談話內容所發生干預基

本權利之手段（即檢察官或法院實施之勘驗）與所欲達成實現國

家刑罰權公益目的（即追訴、證明犯罪）兩相權衡，國家公權力

之干預，尚無違比例原則，法院自得利用勘驗結果（筆錄），作

為證據資料使用。告訴人蕭牡丹於104 年10月7 日晚間至翌日凌

晨錄製其與上訴人等之對話錄音屬其私人取證行為。而上訴人等

未曾提及對話當時，有何遭蕭牡丹施以強暴、脅迫等不正方法取

供，應具有任意性，蕭牡丹所取得之錄音自可為證據。蕭牡丹將

錄音光碟提供檢察官作為證明被告2 人犯罪使用，經第一審當庭

實施勘驗並製作譯文，上訴人等對於勘驗結果均表示無意見（見

第一審卷第187 頁反面），該錄音譯文自有證據能力。至原審辯

護人另稱：蕭嘉雯於前述對話之時，非常疲憊、意識不清，屬於

疲勞訊問，依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1 項規定，該錄音內容及譯

文不具證據能力等語；然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1 項關於被告自

白證據能力之規範對象應是國家機關之偵查犯罪作為，並不及於

私人取證行為，且蕭嘉雯於錄音中並未自白犯罪，此部分辯護意

旨也有誤會；況且證人蕭牡丹證稱：「被告蕭嘉雯當時有說她很

累、身體不舒服，我每次找蕭嘉雯，蕭嘉雯都跟我說身體很不舒

服、很累，都避不見面；當時蕭嘉雯看起來好好的，只是不想跟

我講話。」（見第一審卷第249 頁反面、第250 頁），而依第一

審勘驗結果，蕭嘉雯當時對答如流，並無文不對題、胡言亂語情

形。就蕭牡丹詢問自將兩筆房地過戶於上訴人等名下、盜領蕭妲

郵局存款等事實，均能撇清責任，卸責予不在場之蕭子鴻。足見

蕭嘉雯意識、思緒清晰。蕭嘉雯推稱身體疲勞不適，應是為躲避

蕭牡丹追問所為推託之詞等語。所為前揭錄音應有證據能力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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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對此及另稱其等不知蕭牡丹與張家

羚有約定由蕭牡丹取得系爭房地，而蕭牡丹須給付張家羚新臺幣

100 萬元之協定云云，均係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就相同證據資料而為不同之評價

，且重為事實之爭執，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

形，不相適合。其等上訴均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至前

揭行使偽造私文書2 罪其想像競合犯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侵

占、背信及詐欺取財部分，核屬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 1

項第1 、3 、4 、5 款之案件，依該條規定，既經原審分別撤銷

第一審科刑判決，改判如前述之罪刑，或維持第一審科刑判決，

自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有想像競合關係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部分，上訴人等之上訴既不合法，無從為實體上審理，其相競合

犯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侵占、背信及詐欺取財部分，亦無從

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同為實體上審判，亦應從程序上予以駁

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 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4     月    30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居  財

                                法官  蘇  振  堂

                                法官  王  敏  慧

                                法官  鄭  水  銓

                                法官  謝  靜  恒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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